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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菩薩往生第四十二 

1.前之三輩與邊地疑城，皆論凡夫往生。今品廣明十方菩薩往生，其數無量。

彌顯淨土妙法，聖凡齊收，利鈍悉被。普勸眾生，求生極樂也。 
2.不退菩薩、小行菩薩尚且往生極樂，何況業深障重之凡夫？真正發心求學

菩薩道者，當深思佛說此品之意。 

p.855：-2【不退菩薩】【雪廬老人眉註】不退菩薩諸功德：供養無數諸佛、

植眾德本、得不退轉、智慧勇猛、發趣一乘、七日中能攝百千億劫大士所修

堅固之法。 

p.855：-1【七百二十億】（魏譯）卷 2：「佛告彌勒：於此世界有六十七億

不退菩薩往生彼國。」(T12,p.278,b28-c3)（漢譯）、（吳譯）：七百二十億。

（唐譯）：七十二億。（宋譯）：七十二俱胝那由。 

p.856：1【小行菩薩】（魏譯）卷 2：「諸小行菩薩及修習少功德者，不可

稱計。」(T12,p.278,c1-2)（漢譯）、（吳譯）：小菩薩輩者。（唐譯）：由

少善根生彼國者。（宋譯）無。【小行菩薩】1.十信。2.《無量壽經義記卷

下》：「諸小行菩薩者。諸言不一。此小行菩薩是住下三十心人。」(T85,p.248, 

c22-23)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 

p.857：7【大士所修堅固之法】《無量壽經甄解》卷 18：「於七日已下，明

「化他」勝。大士所修，利物為懷，利物不退，謂之堅固。」「於七日中，

即能攝取等，顯利根精進；大士所修等，即是自利利他、六度等之法也，所

謂六堅法，故云「堅固」。」「何所攝法？今謂，於百千億劫大士所修之法，

即是法藏菩薩於兆載永劫所修行業，終成至德尊號，是名「堅固法」，今此

菩薩於七日中，修此大行，能攝取永劫行故，此乃法藏菩薩利他大行。」 

p.858：2【不退轉法】龍樹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 5〈易行品第九〉：「『若

人疾欲至，不退轉地者，應以恭敬心，執持稱名號。』若菩薩欲於此身，得

至阿惟越致地、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應當念是十方諸佛，稱其名號。」

「問曰：但聞是十佛名號，執持在心，便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為更

有餘佛、餘菩薩名，得至阿惟越致耶？答曰：『阿彌陀等佛，及諸大菩薩，

稱名一心念，亦得不退轉。』更有阿彌陀等諸佛，亦應恭敬、禮拜、稱其名

號。」「阿彌陀佛本願如是：「若人念我—稱名、自歸，即入必定得阿耨多

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是故常應憶念。」(T26,p.41,b13-p.43a12)窺基《阿彌陀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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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》：「三者、依《資糧論》云：若菩薩得無生忍時即住不動地，必當作佛，

更不退轉。此即當於八地，以無生忍在七地故，得無生忍已，至八地中，更

不退轉。」(T37,p.312c15-18)此說與《往生論註》中「證淨心菩薩」相符。 

p.858：2【不退菩薩往生極樂】何故不退菩薩亦求往生極樂？1.《智論》「樂

多集諸佛功德者。」（應深思：為何不指娑婆或他土？）2.未證淨心菩薩，

見阿彌陀佛時，與上地諸菩薩畢竟身等、法等（即是證得寂滅忍）。3.七地

菩薩得大寂滅，欲捨佛道，證於實際；若往生安樂，見阿彌陀佛，即無此難。

4.《行願品》：「欲成就如來功德門，應修十種廣大行願。…於一切時引導

其前，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。…我既往生彼國已，

現前成就此大願，一切圓滿盡無餘，利樂一切眾生界。」 

p.860：6【正宗分科判】淨空和尚《無量壽經科註》 
一、正說因地（4～8 品）：在家聞法（4 品）、出家修行（5～8 品） 
二、果德圓滿（9～42 品）： 

1 總示成佛時處（9～10 品） 
2 別明依正莊嚴（11～13 品）－依報（11 品）、正報（12、13 品） 
3 重顯依報莊嚴（14～17 品）：七寶樹、道場樹、堂舍樓觀、泉池蓮花 
4 所攝眾生莊嚴（18～31 品）－眾生（18～25 品）、菩薩（26～31 品） 
5 對顯淨穢誡勸（32～42 品）－誡（32～37 品）、勸（38～42 品） 

 會權歸實 非是小乘 43 品（勸信流通－念佛第一得大利） 
流 受持得記 受菩提記 44 品（勸信流通－信受不退得授記） 
通 末世得度 獨留此經 45 品（留經流通） 
分 咐囑守護 勤修堅持 46 品（咐囑流通） 
 頌偈重申 福慧始聞 47 品（歎德流通） 
 功德難思 聞經獲益 48 品（舉益流通）   ＊（）內為《科註》所標 

◎非是小乘第四十三 

1.本品是流通分之首。獨勸持名，正是會權歸實，攝末入本也。萬行往生，

歸於「眾生一向專念阿彌陀佛名號」。依此行者，「非是小乘」且是「第

一弟子」，故須「於此經中生導師想」。 
2.內容分三：（1）舉十方往生聖眾往生得益，以勸眾生信樂發願；讚念佛第

一以勸行。（2）復勸尊重依止、愛樂修習本經所授之法。（3）深勸大眾，

堅信此淨土法門與無量壽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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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依此經為導師，敬依經教，則能令無量眾生速疾安住得不退轉（利他功德

圓滿）；攝受廣大莊嚴殊勝佛剎（自利功德圓滿）。 

p.862：1【望佛本願】善導《觀無量壽佛經疏》卷 4：「從佛告阿難汝好持

是語已下，正明付屬彌陀名號，流通於遐代。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，望佛

本願，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。」(T37,p.278,a22-26)良忠《觀經疏傳通

記》卷 3：「明獨付屬佛名。不付屬餘行之由。謂上來正說中。雖廣說定散

往生之益。望彌陀願故。釋迦佛意使未來眾一向專稱彼佛名。故大經云。一

向專念無量壽佛。今一向者。指彼文耳。」(本會版 p.957) 

p.863：-2【如上所說功德】1.如本書：橫出三界，圓登四土（圓證三不退），

一生補佛。2.指前品中不退菩薩之諸功德。3.如前第 30、31 品中極樂菩薩

之諸功德。4.彌陀四十八願中一切功德利益。更如《阿彌陀經要解》中「五

不可思議功德」：「一、橫超三界，不俟斷惑故；二、即於西方橫具四土，非

由漸證故；三、但持名號，不假禪觀諸方便故；四、一七為期，不藉多劫多生

多年月故；五、持一佛名即為諸佛護念，不異持一切佛名故。」(T37,p.372c5-10) 

p.864：1【心無下劣、亦不貢高】有下劣心，則懷疑自己不得往生及生卑劣

慢。有貢高心，則生諸慢心，甚至生增上慢而自讚毀他。《靈峰蕅益大師宗

論》卷 4：「經云：心佛眾生三無差別。眾生與佛平等，不應輕於一切，故

示以謙。佛與自心平等，不應諉能於佛，故策以不讓。不讓故，無卑劣慢；

謙故，無增上慢及我慢、邪慢，此謙之實義也。欲契此實義，應諦觀現前一

念心之自性：適言其有，覓不可得；適言其無，應用無盡。以為在內，周遍

六虛；以為在外，覺滿身際。以為即身，夢不俱寐，死不俱滅；以為離身，

除卻四大六根，畢竟便無形相。是知凡夫終日在妄之心性，即離過絕非之心

性，不俟成佛而後離過絕非也。夫我心性本自離過絕非，何得讓能於佛，一

切眾生心性亦罔不離過絕非，何得稍生忽慢。由不讓故，上合十方諸佛，與

佛如來同一慈力；由不輕故，下合十方眾生，與諸眾生同一悲仰。」(J36,p.324, 

b30-c12)J：嘉興藏。 

p.864：-4【於我法中，得名第一弟子】淨空和尚：這是釋迦牟尼佛給我們

授記，不但不是小乘，是釋迦佛的真正第一弟子，是諸佛如來第一個得意的

學生。這個法門、這部經典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都弘揚，是度眾生、了生死、

出輪迴、成佛道的第一法門，所以才稱之為「得名第一弟子」，它真的是第

一法門，在一切諸經、諸法門之上，只要你依教修行，沒有一個不往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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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陀教育的第一個目標，是要讓學習的學生證得究竟圓滿的佛果。在一切經

中，哪部經能達到這個目標？而且能令一切人都達到這個目標？不論男女老

少，不論賢愚不肖，乃至於五逆十惡、造地獄罪業，只要一念回頭都能做到，

要沒有這樣的功德就不能稱為大乘、第一弟子。 

p.864：-5【生導師想】「導師」：引導眾生入佛道之師，亦是對佛、菩薩

的敬稱。能引導後學者走正道，不入歧途之師。《釋氏要覽》卷 1：「華首

經云。能為人說無生死道。故名導師○佛報恩經云。大導師者。以正路示涅

槃經。使得無為常樂故○大法炬陀羅尼經云。以能不退菩提道。不斷絕菩提

道。故名導師。」(T54,p.259c20-24)故知：真發菩提心，欲廣度眾生者，當

注意此段經文乃是世尊導師親口所宣：「於此經生導師想」。 

p.865：2【攝受殊勝佛剎圓滿功德】出（唐譯）(T11,p.101a4-7)。經文意義

有二：一、「廣大莊嚴、攝受殊勝佛剎圓滿功德」者，皆指極樂世界、阿彌

陀佛之圓滿功德。二、此句欲見「廣大莊嚴、殊勝佛剎」，指極樂世界；「攝

受殊勝佛剎圓滿功德」句為指依此經修行者，欲自行、化他功德圓滿者，當

精進聽此法門。 

p.866：1【欲聞此經而不能得】《無量壽經甄解》卷 18：「此法難聞，故多

菩薩欲聞此法，經多劫求之而難得，以此法「最勝要」故。」何故菩薩難得此

法？竊謂有三：1.離佛世遠故，經已滅故；2.無有淨土法門之宿世種子故。3.
宿世有謗法因緣障礙故、有外道邪知見種子故。 

◎受菩提記第四十四 

1.本品大意為：能演說本經者，信行不退，即得如來授記，以此普勸法師以

及大眾。 
2.內容分三：（1）有供養諸佛、深厚善根（安住無疑）者，能得是法，廣為

他說。（2）佛舉諸大威德菩薩，因未聞此法，而退轉菩提，彌顯流通此

經之重要。勸令眾生書寫、供養、受持、讀誦、信受奉行，演說流通。（3）
佛記彼人（如經而說、依教奉行者），臨終往生極樂、授記作佛。 

p.867：-3【若於來世】【雪廬老人眉註】佛法四期：正期千年、像期千年、

末期萬年、滅。「來世」－滅度。 
正法、像法，諸經論有四說，即(1)正法 500 年，像法 1000 年；(2)正 1000，
像 500 年；(3)正、像皆 500；(4)正、像皆 1000。末法 10,000 年則無異議。 


